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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告 

收到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批復同意在中國面向專業投資者公開發行

達人民幣 100 億元的公司債券 

及 

擬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 

 

此公告乃上海實業環境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子公司，「本集團」）按自願性質發出。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將本公司最新的發展提供予本公司股東(「股東」)。 

 

茲提述本公司 2020年 9月 30日之公告，內容涉及本公司一項潛在的公開發行（「潛在的公開發

行」），由本公司發行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專業投資者的公司債券（「公司債」）

以及公司債擬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 

 

董事會特此宣布，本公司已獲得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批復同意潛在的公開發行。公司債的本

金總額最高達人民幣 100億元。視乎當時市況及本集團的資本要求，本公司可酌情分批發行公司

債。 

 



本公司可能會進行或可能不會進行潛在的公開發售，而潛在的公開發售的實施受各種事項的約

束，包括但不限於市場條件。 因此，本公司不能確保進行潛在的公開發行。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發布進一步公告，以向股東更新潛在的公開發行的狀況。 

 

此公告及其內容並非本公司現時或將來的業績或前景的指標。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於買賣 

本公司股份時請審慎行事；如有疑問請徵詢各自的股票經紀、銀行經理、律師、會計師或其他專

業顧問的獨立意見。 

 

承董事會命 

上海實業環境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徐曉冰先生 

 

 

香港和新加坡，2020年 11 月 12日 

 

 

於本公告日期，非執行董事長為周軍先生；執行董事為馮駿先生、徐曉冰先生、陽建偉先生、黃

漢光先生及趙友民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楊木光先生、安紅軍先生及鍾銘先生。 

 

*  謹供識別 

 
 


